
时局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编辑 王任辉 校对 杜蕾15

学前教育拟立法：幼儿园不得考试、不得教授小学内容

幼师需持证上岗 多类人员禁从业
本报综合消息 据教育部网

站消息，教育部7日起就《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明确，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
段的教育内容，不得开展违背学
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

《征求意见稿》分为总则、学
前儿童、幼儿园的规划与举办、保
育与教育、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管理与监督、投入与保障、法律责
任、附则等九个章节。

总则明确，发展学前教育应
当坚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为
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参
与。国家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

盖城乡、布局合理、公益学前儿童
明确，国家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
育权。

学前儿童章节明确，学前儿
童入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接受
学前教育，除必要的身体健康检
查外，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
或者测试。

幼儿园的规划与举办章节明
确，新建居住社区(居住小区)、老
城及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
等应当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标
准配套建设幼儿园。建设开发单
位应当保证配套幼儿园与首期建
设的居民住宅区同步规划、同步
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
交付使用，并作为公共服务设施，
产权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

办为公办幼儿园。配套幼儿园不
能满足本区域内适龄儿童入园需
求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通过新
建、扩建，以及利用公共设施改建
等方式统筹解决。社会资本不得
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
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
等方式控制公办幼儿园、非营利
性民办幼儿园。

保育与教育章节明确，幼儿
园应当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最
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儿童通过亲
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
式获取经验的需要，促进儿童在
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各方
面协调发展。幼儿园应当配备符
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的玩具、
教具和幼儿图画书，不得使用教

科书。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
的教育内容，不得开展违背学前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活动。幼儿
园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
不得向学前儿童及其家长组织征
订教科书和教辅材料，推销或者
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校外培
训机构等其他教育机构不得对学
前儿童开展半日制或者全日制
培训。

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章节
明确，国家实行幼儿园教师资格
制度。幼儿园教师应当取得幼
儿园教师资格；已取得其他教师
资格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专
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后，方可
在幼儿园任教。幼儿园聘用教

师、保育员、卫生保健人员或者
其他工作人员前，应当进行背景
查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
聘用：(一)被剥夺政治权利或者
有犯罪记录的；(二)因实施虐待
儿童、性侵害、性骚扰等行为被
处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行政处
分的；(三)有吸毒、酗酒、赌博等
违法或者不良行为记录的；(四)
患有精神性疾病或者有精神病
史的；(五)有严重违反师德行为
的；(六)有其他可能危害儿童身
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
情形的。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
了领导责任、建设责任、擅自举
办、机构责任、逐利责任、人员责
任、侵权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

厨房、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出租用于居住
本报综合消息 《住房租赁

条例（征求意见稿）》7日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
期为2020年10月8日。征求意见
稿提出，出租人应当为承租人提
供必要的居住空间。厨房、卫生
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非居住
空间，不得出租用于居住。

征求意见稿明确，住房租赁
企业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
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
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
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

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
相关内容。

征求意见稿提出，禁止将不
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消防
安全要求或者室内装修国家有关
标准的住房以及其他依法不得出
租的住房出租。设区的市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规定必要的居
住空间标准，明确符合当地实际
的单间租住人数和人均租住面
积。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
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

征求意见稿明确，住房租赁

企业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
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
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
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
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
相关内容。商业银行发放住房租
金贷款，应当以备案的住房租赁
合同为依据，贷款期限不得超过
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国家鼓励住
房租赁企业与承租人签订租赁期
限为3年以上的住房租赁合同。

征求意见稿提出，出租人将
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消

防安全要求或者室内装修国家有
关标准的住房以及其他依法不得
出租的住房出租，或者将厨房、卫
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非居
住空间出租的，由房产管理部门
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
重的，对个人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0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租人未经承租人同意擅自

进入租赁住房，采取暴力、威胁或
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
租赁住房，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

征求意见稿明确，自然人转
租住房套数或者间数达到规定规
模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由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房产管理部门发现自然人转租达
到规定规模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的，应当及时通报同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